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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会  安全理事会

第十届紧急特别会议 第六十八年

议程项目 5 

以色列在被占领的东耶路撒冷和巴勒斯坦 

其余被占领土的非法行动 
 
 

  2013年 6月 14日巴勒斯坦国常驻联合国观察员代表团临时代办给秘书

长和安全理事会主席的同文信 
 
 

 我很遗憾地指出，由于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土地上对巴勒斯坦人民大肆推行非

法的破坏性政策，阻挠了恢复中东和平进程的努力并导致局势恶化。在这方面造

成严重影响的是占领国以色列通过非法定居活动，继续在包括东耶路撒冷的巴勒

斯坦国领土强行制造既成事实,蓄意改变人口结构和实际实地局势,以便为冲突

的 后解决方案做出预断。 

 这一非法行动——除其他外，涉及到建造定居点和隔离墙、没收土地、拆毁

房屋、更多巴勒斯坦平民流离失所、开采自然资源,以及对其非法迁移定居者的

无法无天的恐怖行为的公然纵容和支持——继续有增无减，即使在当前国际共同

努力谋求和平的时期。因此，以色列继续给直接和平谈判的恢复强行设定实际条

件，并制造障碍。 

 的确，尽管以色列声称愿意“随时”恢复谈判，但有一项明确的限定条件。

这一意愿的主要基本条件是以色列能够同时在包括东耶路撒冷的被占领巴勒斯

坦领土各地以违反国际法和与谈判目标背道而驰的方式进行其定居活动。面对各

种曲解的混杂情况，我们必须在此重申，谈判的目标是根据两国解决方案实现持

久和平与安全，具体方法是彻底结束以色列始于 1967 年的占领和解决所有 后

地位问题，包括根据大会第 194(III)号决议公正解决巴勒斯坦难民问题。以色列

的各项行动既不符合这些拖延已久的目标，也不利于创造实现这些目标的适当环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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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方面，我提请你注意一个以色列组织“现在就要和平” 近关于定居点

活动的一份监测报告，报告揭示，与 2012 年同期相比，以色列定居点的建设在

2013 年的前三个月大幅上升 350%以上。这一事实本身就反映了以色列对整个和

平进程和巴勒斯坦人民的特定权利，包括其自决和自由权所持真实意图。以色列

并没有为结束其 46 年的军事占领采取行动，而是公然顽固把持着其控制的土地

及其对巴勒斯坦人民的统治。 

 近的报告表明，以色列政府目前正在加紧实施其建设数百套定居点住房的

计划。这其中包括以色列 高法院 6 月 5 日决定，允许“Alei Zahav”非法定居

点建造 700 套定居点住房的计划。6 月 6 日，根据已透露的核准计划,将建设一个

新公路交汇，把被占领的东耶路撒冷非法定居点与领土中心的“马勒阿杜米米姆”

非法定居点连接起来。该交汇处位于“E1”区,将有助于以色列在此实行殖民化

的企图。接着在 6 月 12 日，有报道透露,在“伊塔马尔”非法定居点建造 538 套

住房的计划已开始实施，这是纳布卢斯附近的一个孤立的定居点，这样，定居点

的规模就扩大到五倍，而且还有在“Bruchin”非法定居点兴建 550 套住房的计

划，这 初是一个所谓的“前哨”。 

 以色列官员的挑衅性言论则使局势进一步恶化,包括根据媒体报道，其国防

部副部长 近说：“永远不会有一个巴勒斯坦国”，并提议将约旦作为替代。我们

谴责并反对所有此类挑衅，包括以色列极端主义定居者每天的行为，以及以色列

的非法行动，这些都揭穿了以色列自称对两个国家解决方案的承诺，并显示出当

前政府的真实本质和用心，而且破坏了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和区域及国际合作

伙伴的严肃的和平努力。 

 相比之下，巴勒斯坦领导层对于公正、持久和全面和平的承诺毋庸置疑，这

就是巴勒斯坦国和以色列在 1967 年 6 月 4 日边界的基础上和平与安全地共同相

处。因此，我们再次呼吁国际社会，包括安理会，立即采取行动，维护法律，维

护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并挽救不断减弱的和平希望之火。 

 国际社会必须坚定拒绝以色列提出的空洞挑衅性借口，坚决要求以色列停止

在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所有非法行径。这其中必须包括定

居点建造活动，这种作法严重削弱了两个国家解决方案的可行性，并破坏为结束

这场悲惨冲突而恢复有意义和平谈判的希望。如果继续以任何形式纵容定居点的

建造活动，就是容忍践踏国际法和破坏两个国家解决方案的作法，这会对巴以和

平的前景以及对该地区以及国际社会产生深远影响。 

 我们已就构成巴勒斯坦国领土的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巴勒斯坦被占领土

的持续危机发出 467 封信函，本函是上述信函的后续。这些信函的日期从 2000

年 9月 29 日(A/55/432-S/2000/921)至 2013 年 5月 31 日(A/ES-10/595-S/2013/ 

328)。它们基本记录了占领国以色列自 2000 年 9 月以来对巴勒斯坦人民实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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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行为。占领国以色列必须为其对巴勒斯坦人民犯下的所有战争罪行、国家恐

怖主义行为和系统侵犯人权的行为负责，必须将肇事者绳之以法。 

 请将本函作为大会第十届紧急特别会议议程项目5的文件和安全理事会的文

件分发为荷。 

 
 

临时代办 

费达·阿卜杜勒哈迪-纳赛尔(签名) 

 


